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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童軍支部各級專科徽章報考方法指引本區童軍支部各級專科徽章報考方法指引本區童軍支部各級專科徽章報考方法指引本區童軍支部各級專科徽章報考方法指引(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本通告取代本區於 2009年 10月 5日發出之訓練行政通告第 1號 

為配合青少年活動署於 2009 年 10 月 15 日發出之活動通告第 120/2009 號, 現發出修訂指引: 

 

本指引乃依據「香港童軍總會 青少年活動署」發出之童軍活動徽章及專科徽章簽發指引為依歸，並配合

本區之實際需要作出修訂，並以文件形式公佈，以便各童軍成員及領袖對本區各級專科徽章考驗之行政程序有

確切了解。有關安排將於 本通告發出日起實施。修訂內容撮要如下： 

 

各級專科徽章報考指引 

 

1. 童軍成員自行報考 

 

興趣組/技能組/服務組 

各童軍成員如計劃報考（興趣組/技能組/服務組）專科徽章，請於考驗日前最少一個月填妥「童軍專科徽

章／獎章考驗申請表」連同所需文件交予專章秘書。專章秘書收到報考表格後，最遲於考驗日前 2星期 聯絡

該童軍成員及負責領袖以作實有關考驗。旅團領袖如有意推薦合適人士成為主考員，專章秘書有權向擬出任主

考人士索取資歷文件及商討考核內容及標準，並在助理區總監(童軍)核准後方可開展考核，如擬出任主考人士

未能提供有關文件，專章秘書將會委任其他合適人士擔任主考員。同時，於考驗期間，專章秘書會按需要親自

或派員到訪，了解考驗情況。 

童軍成員完成考驗後，主考員需將考驗結果及評分表交予專章秘書批核，專章秘書收到考驗結果後，將

於一個月內批核及簽發「專科徽章證書」。 

 

 

教導組 

各童軍成員如計劃報考（教導組）專科徽章，請於開班首日前最少一個月填妥「童軍專科徽章／獎章考

驗申請表」連同（教導組）計劃書及相關（興趣組/技能組/服務組）專科徽章之證書副本，交予專章秘書。專

章秘書收到上述文件後，最遲於課節開始前 2星期 聯絡該童軍成員及負責領袖以作實有關考驗。專章秘書將

會親自擔任主考員，如童軍成員於上述限期前未能提交符合要求的計劃書，專章秘書有權保留/取消該童軍成

員考核資格。 

童軍成員完成事工/課節後，需於一個月內提交報告書，並將該項（興趣組/技能組/服務組）專章考驗結

果及評分表附加於報告書內，專章秘書收到報告書後，將於一個月內批核，確認合格後將獲簽發「專科徽 

章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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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認可訓練班 / 專章考驗日 

各童軍成員如持有香港童軍總會認可之相關訓練班證書或專章考驗日證書，請填妥「童軍專科徽章／獎

章考驗申請表」連同相關證書副本，一併交予專章秘書。專章秘書收到報考表格及證書副本後，將於一個月內

批核及簽發「專科徽章證書」。 

 

3. 其他安排 

各童軍成員如以非香港童軍總會認可之訓練班證書或專業資格證明考取相關專章，必須先知會助理區總

監(童軍)或專章秘書進行確認程序，助理區總監(童軍)或專章秘書可按個別情況要求該童軍成員完成指定事工

以達訓練綱要的要求。在確認程序完成後始獲考慮簽發「專科徽章證書」。 

 

各童軍成員及領袖如對上述報考及簽發程序有任何疑問，請電郵 web@stescout.org與專章秘書馮澤參先

生聯絡。 

助理區總監(童軍) 

黃 健 敏 


